
附件 2

第四届江苏工匠推荐指标分配表
（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占 50%）

单 位 推荐指标

南 京 市 13

无 锡 市 14

徐 州 市 8

常 州 市 12

苏 州 市 14

南 通 市 9

连云港市 6

淮 安 市 6

盐 城 市 6

扬 州 市 7

镇 江 市 6

泰 州 市 6

宿 迁 市 6

合 计 113



第四届江苏工匠推荐指标分配表
（省级部门，占 24%）

单位 推荐指标

省委宣传部 3

省教育厅 3

省科技厅 3

省工信厅 3

省公安厅 3

省财政厅 3

省住建厅 3

省交通厅 3

省水利厅 3

省农业农村厅 3

省卫健委 6

省国资委 3

省总工会 6

共青团省委 3

省妇联 3

省工商联 3

合计 54



第四届江苏工匠推荐指标分配表
（有关单位，占 26%）

单位 分配指标

省重点技师学院 13

中央和国家驻苏企事业单位 20

专项举荐单位 26

合计 59


